
 

 

 

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學位論文規定 

民國 91 年 08 月 08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

94.01.19.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（修正內容：第二項第一條） 

101.03.08.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（修正內容：第二條第一項） 

101.06.12.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（修正內容：第一條第四項） 

一、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敦聘辦法 

（一）學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指導教授，入學後第一年應以修課為
主。 

（二）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為主，如有必要，得經所務會議同意後，
延聘兼任教師或其他相關科系之教師擔任。 

（三）擬請本所專任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之學生，須填寫申請書（網頁表格：
指導教授名單通知書及同意書及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），請同意指導之教
授簽名後，繳回所辦公室。 

（四）非本所專任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採共同指導制，需有本所專任教師共同
指導。 

（五）擬請非本所專任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之學生，須填寫申請書（網頁表格
B2-2、B3），繳回所辦公室，提送所務會議審查。 

（六）學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，應在指導教授協助下，提出學位論文計畫書。 
（七）學生選定指導教授撰寫論文期間，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教授時，應填

寫申請書並詳備理由，經前後任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章認可後，送所辦公室
提報研教組辦理（網頁表格 B18）。 

二、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核辦法 

（一）94 至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須先通過資格考試，於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方
得提出學位論文計畫書。 

（二）101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學生須先修畢規定最低畢業總學分數(含必修學分
數)五分之四，於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方得提出學位論文計畫書。 

（三）學位論文計畫書之審核，以公開口試方式舉行。 
（四）學位論文計畫書以中文撰寫為原則。 
（五）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，經所長簽章認可後，由指導教授依學生論文計畫書

撰寫進度，於各月份中安排計畫書口試，惟寒暑假不安排計畫書口試。 
（六）學位論文計畫書之口試委員，原則上由指導教授及本所專任教師所組成，

人數以三或五人為宜，如有必要延聘所外委員，得由指導教授安排聯繫後
通知所辦公室，由所方寄發正式口試通知。 

（七）經核准口試學生應於排定之口試日期前兩週，將學位論文計劃書送達所有
口試委員。 

（八）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結果以委員人數多數決，分為通過及不通過兩種，未
通過者得於次學期規定時間內再提出申請，以一次為限。 

三、學位論文考試辦法 

（一）學生在論文撰寫完成並經指導教授認可後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。 
（二）上學期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，下學期碩士學位論

文考試申請截止日期為 5 月 30 日。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至所辦公室填寫參
加論文考試申請書一份（網頁表格 B7），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核准後，送教
務處彙辦。 

http://www.pda.nchu.edu.tw:8081/gilis/download/download%20documents/G13.doc
http://www.pda.nchu.edu.tw:8081/gilis/download/download%20documents/B02.doc
http://www.pda.nchu.edu.tw:8081/gilis/download/download%20documents/B02-2.doc
http://www.nchu.edu.tw/~grade/download/adviser_agree.doc
http://www.nchu.edu.tw/~grade/download/adviser_change.doc
http://www.pda.nchu.edu.tw:8081/gilis/download/download%20documents/G14.doc


 

 

 

（三）學位論文考試以公開口試方式舉行，考試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推薦三至五人，
其中校外委員須佔三分之一以上，由所長報請校長遴聘之。考試委員會由
所長指定一人為召集人，論文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。 

（四）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，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
均決定之。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，經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，以不及格
論。  

（五）學位考試成績如不及格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
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；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，應令退學。 

（六）學位論文（含提要）以中文撰寫為原則；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，不得
再行提出。 

（七）學位論文考試日期須符合本校行事曆之規定，論文應於考試二週前送交各
考試委員，一份送所辦供學生參閱。 

（八）學位考試通過後，學生須將論文修改完畢，經指導教授確認無誤後，始得
請指導教授及所長在論文考試合格證明上簽名認可。 

（九）其他未盡相關事宜，應依學校規定辦理。 

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